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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开发区和各街道企业身份人员

招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开发区、各街道工委、区级机关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开发区和各街道企业身份人员招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情况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中共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府办公室
2007年7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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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办公室       2007年7月3日印发

共印18份

开发区和各街道企业身份人员

招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
第一条 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开发区和各街道企业身份人员的招聘管理工作，使其逐步走上规范化、制度化的轨道。现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结合开发区和各街道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 根据开发区和各街道所辖面积、人口、财政收入以及现有人员状况，核定其招聘使用企业身份人员名额分别为：开发区、板桥街道各9O名，宁南、西善桥、铁心桥三个街道各8O名，赛虹桥街道65名，雨花新村街道45名，梅山街道40名。

第三条  核定名额多于现有人数的，要坚持从严从紧控制进人的原则；少于现有人数的，要通过退休、竞岗、辞退等方式精简分流，逐步达标。

第四条  开发区和各街道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数仍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  开发区和各街道须在核定的人员名额内，按照以下程序组织招聘。

(一)党工委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招聘人员的类别和数量，并于每年十月底前向区人事局递交书面招聘申请。

(二)区人事局进行初审把关，并报经区委、区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向开发区和各街道下达招聘指标。

(三)开发区和各街道根据招聘指标，制订招聘简章，在区人事部门的指导下，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考(含笔试、面试、政审、体检等)，合格者方可聘用。

第六条  开发区和各街道必须坚持依法用工，并切实加强对企业身份人员的教育管理。

(一)新聘人员实行试用期制，试用期为三个月。

(二)试用期满且经考核合格者，开发区和各街道须在核定的名额内，按规定办理正式聘用和借用手续。首先，由开发区和各街道指定所属企业(农工商总公司、劳动服务公司、工业公司等)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书，建立聘用关系；其次，开发区和各街道与该企业签订借用人员协议书，建立借用关系。劳动合同书与借用人员协议书实行一年一签。此外，对已借用的企业身份人员，也须按规定办理和完善聘用和借用手续。

(三)聘用人员执行企业工资标准，工资水平应当与开发区和各街道经济发展相协调，奖金福利待遇标准由开发区和各街道结合自身情况确定，且须按规定为其办理相关养老、失业、医疗等社会保险。

(四)被聘用人员纳入开发区和各街道科室，与其他人员实行统一使用管理，执行相关规章制度。开发区和各街道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工作情况进行考核，对违纪、违规者，要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教育惩戒，以至解除聘用、借用合同。

(五)试用期满，经考核不合格者，不予办理聘用、借用手续。聘用、借用合同期满一方提出不再续聘的，应提前三个月告知对方，并办理合同解除手续。

第七条  开发区和各街道要严格执行本规定，实行规范操作，严禁弄虚作假。对违反规定的，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本规定适用于社区工作人员的招录管理工作。

本规定由区人事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。

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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